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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质安〔2025〕54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
规范建设工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

管理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部门，各特定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质量安全智能化、

可视化管理，强化工地大气污染防治，提升防汛防台能力，

加强重要时段全市建筑工地统一指挥调度，现就本市建设工

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统一接入“上海市建筑工地安全监管平

台”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市行政区域内在建的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(非交

通类)工程（含新开工及已开工项目）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

均应完成视频监控接入“上海市建筑工地安全监管平台”（视

频接入操作手册详见附件）：



— 2 —

（一）工程造价 3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项目；

（二）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（含）以上的项目；

（三）属地建设管理部门确定需要安装视频监控的建设

项目；

（四）保密项目根据相关要求执行。

二、视频接入要求

（一）安装点位要求

视频设备安装应覆盖以下 3 处基础点位：

1.工地（含红线内生活区）人员出入口，用于监控施工

作业人员出入情况、防汛防台人员撤离情况；

2.塔吊（制高点），用于监控工地现场施工进度和文明施

工情况；

3.基坑及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作业区，用于

监控基坑及其他危大工程施工情况。

因施工现场实际情况无法安装的，应由建设单位和施工

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受监监督机构核实确认后免除安装。

（二）传输存储要求

为保证视频数据传输质量，除已由属地建设管理部门完

成汇集并接入“上海市建筑工地安全监管平台”的项目外，

项目基础点位视频需直接通过“上海市智慧工地视频专线”

（以下简称“视频专线”）或具备同等数据传输能力的网络专

线接入“上海市建筑工地安全监管平台”。视频数据需按照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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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项目 1 个月、市管项目 3 个月的要求进行视频数据存储（详

见附件）。视频监控设备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使用的，应及时检

修或更换备机，设备在线率不得低于应运行天数的 80%。

（三）视频接入阶段

新开工项目应在施工许可证颁发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视

频监控设备安装及数据对接。工程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竣工

销项后，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通过“上海市建筑工地安全监

管平台”向属地建设管理部门备案后，方可拆除远程监控设备。

本通知发布前已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建筑工地防

汛防台应急避险和转移安置工作的通知》（沪讯办〔2022〕36

号）要求，完成视频数据接入“上海市建筑工地安全监管平

台”且目前设备在线正常运行的项目，在本通知发布一个月

内应根据本通知数据传输储存的要求完成视频传输专线改造

和数据云存储。其他已开工项目，应在本通知发布之日后一

个月内完成远程监控视频安装及数据接入，接入点位及传输

存储应满足本通知要求。

本通知发布日起算，剩余工期不足 3 个月的项目，由建

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受监监督机构核定确认

后免除视频数据对接。

三、各方责任落实

建设单位应落实首要责任，将视频监控设备的安装、接

入、管理和维护费用纳入安全文明措施费中，并督促施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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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按文件要求安装和运维。

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是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安装维护的直

接责任主体，应建立健全视频监控安装、使用、维护等管理

制度，明确项目负责人作为现场视频设备管理责任人，保证

视频监控系统的及时安装、视频数据上传和设备正常运行。

各区建设管理部门应于首次监督会议前在系统内完成项

目监督人员和监督机构录入，同时将本通知相关要求纳入开

工监督告知文件。

已由属地建设管理部门完成视频数据汇集的项目，属地

建设管理部门也可根据属地管理要求书面向上海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提出统一接入的申请。申请提出后，由属

地建设管理部门负责根据本通知点位和存储要求制定汇集后

统一接入“上海市建筑工地安全监管平台”计划方案，并在

本通知发布之日后一个月内完成统一接入。

四、监管考核

市区建设管理部门要将视频监控系统的安装和运行情况

纳入本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的范围，对于视频监控安装

运行不符合要求的项目，属地建设管理部门应督促整改，拒

不整改或在线率低于通知要求的，当季度安全生产标准化考

评结果为“不合格”。

同时，网络专线布设、视频接入使用情况将纳入上海市

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“智慧工地”建设、上海市文明工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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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全市各区智慧工地建设效能提升等工作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为减轻企业负担、降低项目参建单位智慧工地基础设施

建设成本，我委牵头上海电信根据工地基础点位视频传输存

储需求，整合网络技术和维护服务能力，配置“上海市智慧

工地视频专线”及工地视频专项数据云存储，免收“视频专

线”的流量费和基础点位视频数据存储费，各项目可根据项

目实际情况选择优先接入（操作手册见附件）。对于完成接入

的视频，“上海市建筑工地安全监管平台”各级账号可根据权

限进行实时查看。对于由“上海市智慧工地视频专线”接入

的数据，其他单位和相关管理部门可根据数据权限书面向我

委申请调用，相关接口开发和附加流量等费用由数据调用方

承担。

附件：视频接入操作手册

2025 年 1 月 26 日

（联系人：李梦圆；联系电话：23113188）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2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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